附件1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东陵区欣丰禾食品加工厂生产的水煮箭笋

（一）2023年6月9日，我执法人员收到《检验报告》No:2023SGC01019，当事人生产的水煮箭笋经抽样检验，二氧化硫残留项目不合格。我执法人员于2023年6月12日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

（二）我执法人员于2023年6月12日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并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二氧化硫残留项目不合格的产品水煮箭笋（生产日期为2023年1月7日）确为当事人生产。经检验，该产品二氧化硫残留项目不符合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要求。当事人该批次共生产了水煮箭笋800袋，已全部售出，没有库存。

（三）当事人依法主动暂停生产不合格食品，对已销售不合格食品，当事人主动采取召回措施。

（四）当事人主动开展不合格原因分析排查、整改、提交了整改报告并通过了现场复查。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 月17日

附件2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东陵区欣丰禾食品加工厂生产的水煮箭笋

（一）2023年6月9日，我执法人员收到《检验报告》No:2023SGC01019，当事人生产的水煮箭笋经抽样检验，二氧化硫残留项目不合格。我执法人员于2023年6月12日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

（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构成了生产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  

鉴于上述批次产品的货值金额为1200元。当事人主动采取措施，召回不合格产品；能够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符合《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四条第二项“（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第十五条第一项“（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的情形。对上述行为依法可以予以减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第三项“ 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之规定，按照《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5裁量标准“减轻”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1200元；

2.罚款10000元。

   （罚没款合计11200元）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8月11日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南市监处罚〔2023〕128号）。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

当事人主动开展不合格原因分析排查、整改、提交了整改报告并通过了现场复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月17日


